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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行政業務

1、委託台灣大學盧道杰老師等赴加拿大參加6

月1日至2日假Burns Lake所舉行的2006

BCCFA Conference and Annual General

Meeting，遞交大會「臺灣代表觀察報告」

促進交流；6月3日轉往溫哥華參加ISSRM

2006，發表論文，並與加拿大、美國、菲

律賓、泰國、英國、瑞典等國的社區林業

學者交換經驗與資訊，返國後於10月30日

舉辦「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國內相關學

者分享出國交流經驗。

2、6月4日至8日「臺灣-阿拉斯加經貿暨投資

合作委員會-林業專案小組」阿方代表阿拉

斯加州房貸協會董事長Mr.Roppel、自然資

源部林業組副組長Ms.Brown等4人來臺參

訪，由本局魏副局長立志全程陪同，6月6

日假圓山飯店舉辦研商會議，會中決議，

由臺阿雙方簽署林業合作備忘錄，期能更

具體有效推動雙邊林產經貿合作事宜。

3、6月4日本局補助中華林產事業協會辦理

「2007年國際森林研究機構聯合會（IUFRO）

林產組全球研討會」，該協會邀請紐西蘭學

者Dr.Dave Cown.及Dr.Bernard Dawson來臺

商談及指導研討會籌辦業務，於8月17日至

本局拜會顏局長仁德。

4、本局辦理農委會「95年度培育農業高科技

人才科技計畫」，委託師範大學周儒教授等

人於8月30日至9月10日赴美國西雅圖自然

教育中心等處參訪，協助收集環境教育技

術及經驗。9月11日至15日委託中華造林事

業協會邀請日本林業專家，包括財團法人

林野弘濟會會長高橋勳（前任日本林野廳

長官）、社團法人日本森林技術協會理事長

根橋達三等5位資深林業專家來臺指導林業

經營業務，並於9月15日假本局國際會議廳

舉辦「臺日林業經營研討會」與國內林業

從業人員交換生態工法、碳吸存議題等工

作經驗。10月11日邀請美國林務署劉李春

蘭博士（Dr.Karen Liu）至本局舉辦「健康

森林、土地經營規劃及森林經濟效益評估」

座談。11月6日至15日透過中華民國景觀協

會邀請美國林務署太平洋西北區道路及步

道工程師Mike Tippie及林務署太平洋西北

區M t . H o o d國家森林地區主管K e v i n

Slagle，來臺進行森林資源活化與永續經營

之指導，並於11月15日假本局辦理「森林

資源活化與永續經營」中美交流座談會，

進一步研商未來整體發展願景，且透過實

地技術指導-森林遊樂區環境總體檢，以研

析改善森林遊樂區現有設施、管理制度及

後續發展實質建議。

5、日本全國燃料協會等3個協會及專家學者計

25位所組成臺灣竹炭相關業務考察團，於9

月4日假本局舉行「2006年臺日『炭化物利

用於環境保全研討會』」，會中就「不同炭

化溫度之竹醋液的基本性質及其抗植物病

原菌之活性」、「對環境親近的木竹炭及木

醋液之利用」、「今後炭化物利用之可行

性」、「臺灣生態炭之發展現況」、「日本

竹炭竹醋液的現況及今後課題」等議題所

進行之演講，為臺日雙方在農業生產與環

境保護帶來更進一步的激勵與貢獻。

6、11月1日至4日「第3屆臺灣-阿拉斯加經貿

暨投資合作委員會」之林業暨漁業組參訪

行程，本局魏副局長立志全程陪同參加，

11月1日假台電大樓舉行分組研商會議，會

後於國賓飯店舉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

美國阿拉斯加州林業合作備忘錄」換約儀

式，由農委會蘇嘉全主委及阿拉斯加

Murkowski州長共同主持，雙方同意在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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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架構下，共同推動林產貿易投資及相關

技術合作，以創造雙方林產工業之雙贏。

7、11月11日至20日本局管簡任技正立豪赴肯

亞奈洛比參加「聯合國氣候公約第12次締

約國會議（cop12）暨京都議定書第2次締

約國會議（cop/mop2）」。

8、為履行臺美簽署之「森林經營及自然保育

技術合作協定」，本局張組長彬於12月3日

至10日赴美森林健康技術實務小組及森林

經營服務中心（FHTET）、遙感應用中心

（RSAC）參訪考察森林經營計畫、經營計

畫檢定、航照及遙測等業務。

二、管制考核

（一）本局執行95年度部會列管計畫年終

評核結果：「農業科技研發計畫〈本局計畫部

分〉」獲評為優等，另「林業科技研發」、「發

展森林生態旅遊」、「林地分級分區管理」、

「國有林事業區林地收回」、「海岸林生態復育」

等5項計畫獲評為甲等，成效良好。

（二）本局95年度執行一億元以上重大公

共工程計畫成效：推動95年度「推動公共建設

方案」、「國家自然步道系統」、「發展森林生

態旅遊」、「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整建」、「國土

保安區治理與復育」及「林道改善與維護」等

5 項計畫之預算執行率達90%以上，成效良

好。具體成效如下：

1、完成國土保安治理復育工程完工153件，有

效降低洪水及土石流災害損失。

2、辦理林道改善維護工程完工33件，有效助

益於發展森林遊樂區、旅遊事業。

3、辦理阿里山遊樂區整建計畫工程完工9件，營

造阿里山遊樂區整體景觀及提升遊憩品質。

4、辦理國家自然步道系統計畫工程完工43

件，維護整理步道120公里及沿線設施、指

標、解說牌誌等，建構優質休閒生態、遊

憩之自然步道系統。

（三）95年8月修訂「本局對所屬機關年度

綜合業務考核計畫」乙種。

（四）95年度對所屬機關綜合業務考核結

果：第1名臺東林管處；第2名羅東林管處；第

3名屏東林管處。95年度「森林火災防救措施

工作考核」特優及優良林管處（屏東、南投、

羅東、東勢處）、「造林及綠美化成績考評」

特優及優良林管處（臺東、南投、花蓮、屏東

處），均提報95年度植樹節大會表揚。

（五）95年10月12日於本局5樓會議室召開

「95年度主任秘書與各處所秘書聯繫會報」，藉

以加強本局與各處所幕僚長業務之聯繫溝通及

協調運作機制。

三、文書檔案管理

（一）為提升本局暨各處（所）文書研考

及檔案業務績效，依95年度訓練計畫規定，邀

集各林管處、農航所秘書、專員及相關業務承

辦人員等，分別於95年8月21、22日暨95年10

月23、24日在本局員工教育訓練中心舉辦2梯

次「95年度本局文書研考及檔案業務」研習訓

練。研習期間並敦聘行政院及農委會長官、檔

案管理局及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專家

學者等講授提升文書研考及檔案業務績效作為

課程，與會人數計90人。

（二）為加強本局與各處（所）文書研考

及檔案業務人員間之聯繫溝通，俾齊一工作觀

念及具體做法，於95年11月28日在本局2樓會

議室召開「95年度文書研考檔案業務」研討

會，特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長官蒞臨指導，

會中並由花蓮處報告榮獲「行政院第8屆為民

服務品質獎」之工作心得及經驗分享，與會人

員計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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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計畫

95年度研究計畫分為科技研究計畫及委託

研究計畫兩部份，其中科技研究計畫分為在林

業領域科技研究上，加強森林生物學與生態學

研究；提昇森林及水土資源之保育、經營與利

用研究；運用航遙測技術與現代化的資訊管

理，以遂行整合之森林資源永續利用，共計30

篇詳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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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包括森林資源調查、

森林長期動態監測、生態保育、森林病蟲害監

測與防治、平地景觀造林、採穗園種源收集及

採穗、人工林疏伐作業、木材利用、森林護管

人力績效評估、林業知識庫等72篇專案研究，

研究計畫及執行單位等相關資料，共計72篇詳

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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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務管理

本局經管之國有財產係依照「國有財產

法」、「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國有財產產

籍管理作業要點」及「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等相關規定辦理國有公用財產之增置、產籍登

記、經管、養護、減損、報告及檢核等事項；

車輛、宿舍及珍貴動產、不動產之管理，尚需

分別依「車輛管理手冊」、「宿舍管理手冊」

及「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要點」

辦理。

按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2點規

定，國有財產產籍分類為：（1）土地、（2）

土地改良物、（3）房屋建築及設備、（4）機

械及設備、（5）交通及運輸設備、（6）雜項

設備、（7）有價證券、（8）權利等8大類，

截至95年12月31日止，本局經管之國有財產結

存如表一，其中95年度土地及房屋建築及設備

大幅減損493筆（棟），減損價值7,195,038,212

元，主要係因配合國有財產局之「國有公用、

閒置、低度利用及被占用不動產加強處理方案

（第一及第二階段）」及人事行政局之「國有宿

舍及眷舍房地加強處理方案」將原經管無保留

公用必要之房地移交國產局接管處理所致。

截至95年12月底止，本局計有嘉義林管處

經管之營林俱樂部（嘉義市共和路370號）、阿

里山鐵路北門驛（嘉義市共和路191巷3號等）

及花蓮林管處經管之花蓮港山林事業所、林田

山聚落之中山堂、康樂新村與局本部經管之臺

北市大安區錦安里總督府山林課宿舍日式建築

群等，總計16筆土地及地上32棟建物，經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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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及台北市政府公告指定為古蹟或

登錄為歷史建築，其中局本部經管之臺北市大

安區金山南路2段203巷15、17、19、21、23、

24、24-1、28、30、32、34、36號等12戶日式

宿舍，經臺北市政府以府文化二字第

09530231700號公告指定「總督府山林課宿舍」

為市定古蹟及登錄為歷史建築，房地業已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不動產管理要點」改列

為珍貴不動產，並依同要點規定辦理產籍之管

理，又經管之古蹟及歷史建築等文化性資產，

本局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相關子法，審視

年度預算，賡續辦理後續日常管理維護、修復

規劃及再利用等事宜。

按本局經管之宿舍種類可區分為：

1、首長宿舍：供本局局長任本職期間借用之

宿舍。

2、單身宿舍：供本機關編制內人員因職期輪

調、職務特別需要或服務偏遠地區及國家

政策或業務特殊需要進用之非編制內人員

借用之宿舍。

3、職務宿舍：供本機關編制內人員因職期輪

調、職務特別需要或服務偏遠地區借用之

宿舍。（按：行政院以96年1月15日院授人

住字第0960300734號函將單身宿舍及職務

宿舍修正為單房間及多房間職務宿舍）。

4、事務管理規則72年4月29日修正前配住之眷

屬宿舍截至95年12月31日止本局經管各類

宿舍戶數：首長宿舍1戶、職務宿舍482

戶、眷屬宿舍1,688戶。

本局為一歷史悠久的機關，於光復初期接

收日產或早期事業單位時期，興建宿舍供員工

居住，照顧其生活，使其能安心工作；經管之

國有眷舍數量高達1,688戶。

行政院基於使國家資源更有效利用、配置

之政策考量下，於92年7月10日行政院院授人

住字第0920305413號函核定「國有宿舍及眷舍

房地加強處理方案」，就座落都市計畫住宅

區、商業區、工業區或非都市土地編定為甲、

乙、丙、丁種建築用地之國有眷舍房地，為方

案內應報送處理之房地，辦理期限自方案公布

日起至95年12月31日止，本局經管之眷舍計有

1,195戶屬方案內應清理之房地。

為配合行政院眷舍清理之既定政策，本局

及所屬各林管處自92年起即分別組成專案小

組，積極清理屬方案內應列冊報送處理之1,195

戶國有眷舍，並將清理成果定期彙整陳報局務

會議列管，所有經管之眷舍，至方案期限截止

前，均已如期列冊報送完畢，其中922戶業經

行政院核定處理方式（騰空標售或已建讓

售），其餘尚待行政院核定中，本局及所屬各

林管處在人力有限情況下，戮力排除萬難積極

配合行政院清理收回老舊國有眷舍之作業，並

如期完成，實屬難能可貴，而陸續騰空收回之

國有眷舍房地，除標售後房地價款可挹注國庫

外，亦收減少本局每年編列眷舍管理修繕之龐

大費用之附隨效果。

1、本局係文建會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機構

學校文化性資產清查作業要點」於93年9月

指定為第一階段需成立清查小組之單位之

一，且為唯一之公務機關。

2、於95年1月完成計畫書擬訂，另聘請資深退

休員工、學者等組成本局文化性資產清查

顧問團，並向文建會簡報計畫書完竣。

3、預計於一年半內分兩階段清查。第一階段

以本局現行推動之林業文化園區、老林場

及擬議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之阿里山森林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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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為主，第二階段則為全面性清查民國54

年以前留存物或值得列入文化性資產之文

獻、文物。

4、於95年6月委請專業輔導團隊-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歷史所協助清查操作及相關訓練事

宜。於95年7月20-21日及11月20-21日辦理

二階段教育訓練；並於95年8-9月份至各林

管處進行輔導訪視座談會，讓各處清查同

仁可以瞭解文化資產調查的重要性，並指

導文化性資產的登錄方式。

5、至95年12月各林管處文化性資產第一階段

清查成果如表二，又第二階段清查預計進

行至96年5月，後續將向文建會提報成果，

並舉辦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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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事行政

本局為辦理自然保育相關業務需要，修正

本局暫行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三條條文及暫行

編制表，將自然保育相關業務納入本局掌理事

項，並增設保育組一案，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95年11月22日農人字第0950081080號令發

布，爰本局保育組由任務編組改設為正式的內

部一級單位。

本局集水區治理組組長施彰樹先生於95年

1月16日退休，遺缺由本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副

處長林哲茂先生調任，自95年1月16日生效。

本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處長陳清香女士於95

年2月28日退休，遺缺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田水利處處長賴建興先生調任，自95年3月6日

生效。

為推動本局人事室及所屬人事機構知識管

理計畫，自95年2月24日起，以「品管圈」方

式，將所屬人事機構及全體人事同仁劃分為3

個品管圈，並指定圈長，由各圈圈長帶領成員

檢討改進人事業務，並逐步建構資訊網路計

畫，作為人事業務知識分享、經驗傳承的機

制，其中負責本局士級人員管理業務知識盤點

之第3品管圈，於95年12月，將士級人員管理

之標準作業程序、所需報表等，盤點完竣，預

計於96年上半年，建置於本局人事服務網，供

同仁運用。

為提昇本局及所屬機關同仁核心能力，宣

導核心價值，95年度內辦理5項計9場次之相關

宣導或研習活動，其課程名稱、班次、調訓對

象、參加人數計為：移撥人員專業研習班1

班，本局及所屬機關移撥人員25人；中高階人

員管理核心能力養成研習班3班，本局及所屬

機關主管人員123人；行政能力養成研習班3

班，本局及所屬機關薦任非主管人員96人；新

進人員講習班1班，本局及所屬機關新進人

員。上述各項研習，對提昇同仁核心能力、增

益行政效率，助益甚宏。

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各機關員工參與

及建議制度」計畫，研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鼓勵員工創新改進業務及行政效能作業

計畫」，明定適用對象為本局編制內現職人員

（含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借調或支援人

員，臨時人員不適用之）。並由本局副局長1

人、主任秘書、一級主管10人組成本局鼓勵員

工創新改進業務及行政效能作業計畫審議委員

會，負責提案之審議工作。

為激勵所屬公務人員士氣，提高行政效

率，除依照「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

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選拔模範公務人員實施

要點」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植樹節表揚林業

有功人員選拔要點」等規定，遴薦績優人員參

加選拔活動外，並依上述規定自行訂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年度工作績優人員選拔作

業要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加強森

林護管人員工作成效考核要點」、「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模範勞工選拔及表揚要點」作

為鼓勵員工之獎勵措施，每年遴薦基層人員予



以表揚。獲選人員除於本局局務會議、年度植

樹節慶祝紀念大會及「五一」勞動節公開表揚

外，並發給獎金（獎章）並核給公假及免費觀

摩本局森林遊樂區等名譽性及實質性獎勵。95

年計有6人獲選為年度工作績優人員、6人獲得

「林業有功人員」、10人獲得「模範勞工」之殊

榮。

本局於95年6月9日設置組織學習推動委員

會，並由本局李副局長擔任召集人，另以95年

7月4日林人字第0951780795號函，發布本局組

織學習計畫，依計畫所訂作業期程，本局各單

位於同年8月底前組成單位之「行動學習圈」，

由各單位主管擔任圈長，單位所有同仁為圈

員，共同展開組織學習。

配合政府推動公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方

案，試算本局自公務人員退撫新制自84年7月1

日施行後退休人員之月退休金數額，計有退休

同仁28人之退休所得將因改革方案實施而減

少，本局爰以 9 5年 2月 2 7日林人字第

0951780305號函轉知其受影響情形。另為宣導

本項政策，專案辦理宣導活動2次，計為：95

年2月23日邀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給與處處長

陳榮順先生蒞局演講「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

革」，計有現職人員65人參加；同年8月10日邀

請銓敘部退撫司副司長王幸蕙小姐，向本局退

休同仁詳細說明政府推動本項改革方案之理

由、改革內容、計算標準及方式等。另為加強

對本局屆退人員服務，本局人事室依退休同仁

預定退休日期，協助試算退休所得，並詳加解

說。

為凝聚本局暨所屬機關退休員工向心力，

並為感謝其辛勞奉獻，本局自95年1月起於員

工辦理退休時，由人事室製發「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退休證」乙枚，交由退休人員（含

職員、工員）收執。95年度之前退休人員，亦

逐步製發，至95年12月底，計製發逾3,00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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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風業務

政風工作最高的極致，就是把握民眾心裡

在想什麼？覺得什麼最厭惡、最討厭及最可惡

的是甚麼？融入日常政風工作中，以寬廣包容

及人文關懷的心，執行「反浪費」、「反腐

敗」、「反貪污」工作，做好預防興利的業

務，並輔以查處工作，嚴懲貪瀆不法，斷絕貪

瀆受賄陋習，建立廉潔、透明且高率效的公務

環境，以提昇國家競爭力，完成使大家「安居

樂業」的願景。

當前政風核心工作，已改變以往查處為重

的作法，更進一步往前推移至「反貪污」的工

作，再往前推到「反腐敗」，也就是「反腐

化」，繼而再往前推到「反浪費」，認真思索在

事情的規劃前端就把它做好，就像河流當上游

已經污染到下游，再怎麼整治唯有浪費錢，無

法達到預期的效果，越前端的防弊工作做得越

澈底，後端的查處工作必然越少，國家資源也

更能有效運用。

本局當前重點工作為加強造林及森林永續

經營計畫，透過積極復育過度開發林地生態環

境，管制國土開發行為等措施，保育自然資

源，復育劣化林地，逐步恢復山林原貌及生物

棲息地生態，降低或減緩自然災害的發生，造

成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並增加生物多樣性。

本年政風工作概述如下：

1、委請輔仁大學辦理本局95年政風實況問卷

調查，藉以瞭解民眾對本局施政及政風狀

況之觀感與興革意見，提高本局施政效

能。

2、針對補助款業務辦理案稽核：除賡續配合

辦理全民獎勵造林複查作業外，95年計辦

理「補助地方文化節慶活動」、「補助案件

專案稽核」等撰寫專案報告，除個案缺失

要求改善外，並建議應針對補助標準、申

請程序、經費核撥、核銷及督考機制等擬

定作業規範，避免產生流弊。

3、執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讓公職人員財

產狀況及處理情形公開透明，落實陽光法

案精神，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

查，95年計受理財產申報32案，辦理實質

審核共8案。

4、加強宣導擴大政風行銷：

（1）員工宣導

建置本局政風網頁，廣泛宣導政風法令及

案例並提供民眾意見反映管道，95年本局

暨所屬各機關共計辦理專題演講、有獎徵

答等各式宣導245次，成效良好。

（2）反貪宣導

邀請學者、民間企業及社區代表等辦理6

次政風座談會，另配合本局各項活動辦理

反貪宣導4次，廣納各方興革建議，並提

供各項舉報管道，使外界接納並瞭解政府

反貪倡廉工作，展現廉能施政決心。

5、執行端正政風行動方案，受理請託關說登

錄643次、贈受財物登錄6次，確保行政透

明，防止公務員發生職務上接受贈與、招

待、洩密或利益衝突等情事，建立公務員

廉潔形象。

6、監辦採購，提昇採購效率，本期配合實地

監辦1,964案，並按季登錄採購案件，主動

清查過濾與交叉比對，勾稽篩選重大採購

異常案件，有效防杜採購缺失。

7、機密維護，預防洩密情事

（1）會同本局資訊單位及專業顧問公司對本局

所屬各林區管理處及農林航空測量所辦理

資訊安全稽核，以確保核心業務之資訊化

作業持續運作、避免資訊遭受不當揭露。

另辦理公務機密檢查95次，完備保密機制。



（2）主動適時訂（修）訂公務機密維護規定16

次。另以多元活潑方式辦理公務機密宣

導，計有編撰公務機密宣導資料97件、辦

理專題演講4次、測驗比賽2次、講習訓練

8次等。

8、安全維護，防範危安事件發生

（1）訂定本局員工執行職務安全維護要點乙

種，以維護本局員工於局內或外出執行職

務時之人身安全，避免其權益遭受暴力或

其他非法之侵害。

（2）妥適協助疏處陳抗事件，蒐報危安或陳情

請願資料102案、進行重大安全防護專案

42次，事先掌握情資，即時通報，並與相

關單位建立聯繫平臺，有效化解機關危安

事件發生。

（3）主動適時訂（修）訂安全維護規定13案，

實施安全維護措施檢查48次，發掘各項

軟、硬體及人員防護缺失，落實執行各項

安全維護工作，杜絕可能發生危害或破壞

事件。

1、依規妥處各類交查及民眾檢舉案件，並洽

請有關單位提供必要之協助，以有效查處

本局涉及不法案件，發揮嚇阻貪瀆之功

能。95年受理檢舉案69件，蒐集政風資料

20件，其中追究行政責任者計15件、函送

偵辦13件、行政處理12件、澄清結案22

件，查處中7件。

2、另配合法務部協助查賄，斷絕貪污根源，

蒐報具體情資，提供檢調機關偵辦參考，

95年計有賄選情資起訴者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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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計及統計業務

1、公務預算歲入決算情形

本局暨所屬95年度歲入預算2億1,548萬餘

元，決算實收數2億4,543萬餘元，占全年度預

算比率為113.90％。

2、公務預算歲出決算情形

本局暨所屬95年度原編法定預算84億9,653

萬餘元，決算數84億3,144萬餘元，占全年度預

算比率99.23％。

3、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決算情形

4、九二一特別預算及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

更新基金決算情形

5、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及易淹水

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執行

情形

本案預算於95年1月13日經立法院三讀通

過，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1期（95-

97年度）特別預算第1年度（95年度）預算數1

億5,200萬元，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1期

（95-96年度）特別預算第1年度（95年度）預

算數3億8,738萬餘元，計畫屬跨年度延續性經

費。



1、籌編本局暨所屬機關96年度公務預算、林

務發展及造林基金預算。

2、編製公務預算、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九

二一特別預算、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更新

基金95年1∼12月會計月報及95年度決算。

3、編製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1期特

別預算95年8∼12月會計月報及95年度年度

會報。

基金會計帳務處理系統如期於元月份上線

使用，本年度共完成4,921筆帳務登陸作業，縮

短大量會計帳務作業時間及提昇效率，且本局

及各林區管理處月報、決算等資料透過網路環

境之傳輸彙總，相關會計報告正確編製並如期

送達。

另為使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有效運用，發

揮會計管理功能，乃依會計法、中央政府特種

基金管理準則第11條及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9條之規定，擬依規定積

極辦理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之會計制度之編擬

工作。

針對94年度已完成查核之受補助單位之各

項查核缺失，追蹤其後續改善辦理情形，加強

對95年度補助經費進行輔導，達到有效監督機

制。

完成運用「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

（ＧＢＡ）」辦理預算控管，可即時產生本局各

細部計畫執行情形，供管理及經費調整之參

考。

1、本局公務統計方案管理。

2、編報審核各項公務統計報表。

3、編製林業統計書刊及手冊。

4、辦理林業天然災害災情查報工作。

5、辦理94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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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規之訂定及修正

本局職司林業及保育重任，為建構經營管

理林業與保育事務之正當性，於行政程序法公

布施行後，本局除檢討既存行政命令之適法性

外，亦主動省視主管法律不足之處，進而檢討

修正主管法律，並配合為相關授權法規命令之

訂修。

為保障森林資源，並維護原住民族基本權

利，森林法於93年1月20日之修正，乃增訂自

然保育及原住民取用森林資源相關規定，為

此，本局積極進行後續法規命令之訂定或修

正，現已完成森林法施行細則、自然保護區設

置管理辦法、森林保護辦法、森林遊樂區設置

管理辦法及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之訂修，惟

仍有原住民族採取森林產物管理規則、輔導原

住民執行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造林及護林辦法

及獎勵造林辦法正在研擬訂定中，山坡地開發

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與森林遊樂區收費標準則

已進入法制作業流程之審查階段。而為兼顧野

生動物之保育及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尊重，本

局亦為野生動物保育法93年之修正，進行臺灣

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需要獵捕野生動物管

理辦法之研訂，此外，為因應中華民國刑法95

年之修正，野生動物保育法亦做小幅度之修

正，配合刪除處罰常業犯之規定。

文化資產保存法前於94年2月5日經修正公

布，本局除已會銜文建會完成文化資產保存法

施行細則之修正與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組織準

則之訂定外，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此次之修

正，本局已完成自然地景指定及廢止辦法、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自然地景審議委員會設置要

點、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可辦法及自然地景

保存獎勵補助辦法等相關配套法規命令。

本年度所制（訂）定或修正之法律、法規

命令及行政規則計有：

1、中華民國 9 5年 1月 6日以農林務字第

0941701551號令訂定「自然地景指定及廢

止辦法」。

2、中華民國 9 5年 1月 6日以農林務字第

0941701556號令訂定「申請進入自然保留

區許可辦法」。

3、中華民國 9 5年 1月 2 5日以農林務字第

0951700081號函訂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自然地景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4、中華民國 9 5年 3月 1日以農林務字第

0950107297號令修正「森林法施行細則」。

5、中華民國 9 5年 3月 1 7日以農林務字第

0951700270號令訂定「自然地景保存獎勵

補助辦法」。

6、中華民國9 5年5月3 0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75891號令修正「野生動物保育

法」。

7、中華民國 9 5年 8月 2 5日以農林務字第

0951700956號令修正「野生動物活體輸出

入審核要點第4點附表一、附表二、附表

三」。

8、中華民國95年10月30日以院授主孝三字第

0950006310A號令修正「林務發展及造林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